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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元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现时有效的《公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就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参加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

资格的合法性，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不对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发表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

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

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

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的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本所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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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

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1.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6 年 4月 22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会。

2.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6年 4月 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上公告了《公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

议通知”），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会议

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月 14日下午 14:30在浙江省台州市黄

岩区黄椒路 555号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卢震宇先生主持本次

股东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其他相关事

项与股东会会议通知所公告的内容一致。

3.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4日上午 9:15至下

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已按照会议通知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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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1名（包

含网络投票），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800,627,1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5.7683%。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 784,984,6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483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表决的股东共 11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5,642,48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50%。

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11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4,312,6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57%。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本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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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5.《关于确认 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6.《关于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预计 2026年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9.《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10.《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厂房出租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与会议通知列明的内容一致。

五、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本次股

东会的现场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会议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为股东提供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和表决权数。

公司本次股东会推举的股东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对本次股东会表决进行计

票、监票。

（二）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的表决以及本次股东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97,808,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80%；反对2,791,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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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494,28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084%；反对 2,791,49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037%；弃权 2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79%。

2.《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797,890,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81%；反对2,731,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2%；

弃权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75,69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772%；反对 2,731,68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858%；弃权 5,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3.《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797,828,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5%；反对2,771,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2%；

弃权 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14,28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4481%；反对 2,771,49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639%；弃权 2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79%。

4.《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7,675,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3%；反对2,942,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5%；

弃权 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360,984股，占出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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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770%；反对 2,942,19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566%；弃权 9,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

5.《关于确认 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本议案涉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因此

本次股东会参加本议案投票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673,828,197股。

表决情况：同意 670,164,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63%；反对3,487,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6%；

弃权 17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648,89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018%；反对 3,487,68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678%；弃权 17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04%。

6.《关于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7,645,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76%；反对2,787,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2%；

弃权 19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331,18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688%；反对 2,787,99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792%；弃权 193,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19%。

7.《关于预计 2026年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7,675,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3%；反对2,94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5%；

弃权 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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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361,08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777%；反对 2,942,69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601%；弃权 8,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8.《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797,843,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23%；反对2,775,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7%；

弃权 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28,69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5488%；反对 2,775,68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932%；弃权 8,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0%。

9.《关于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97,672,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0%；反对2,775,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7%；

弃权 17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358,28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582%；反对 2,775,49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919%；弃权 178,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99%。

10.《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厂房出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7,739,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93%；反对 2,711,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7%；

弃权 1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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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425,09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50%；反对 2,711,68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461%；弃权 175,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90%。

本次股东会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均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股

东会审议的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表决通过。本次

股东会在审议全部议案时，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为合法、有

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公元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股东会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徐旭青 经办律师：徐伟民

黄 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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